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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教職員兼職兼課之申請及審核能有

依循，依據 「公務人員服務法」、「行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

要點」、「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

等相關法令，訂定「國立虎尾科技大學教職員兼職兼課申請及審核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專任教師，如在本校以外之機關(構)、學校、法人、事業或團體兼職，

應依「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之規定辦理。  

三、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其經營商業或投資營利事業、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

正式職員之兼職相關規定均應依據「公務員服務法」、「行政院限制所屬公

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之規定辦理。  

四、本校教職員除法定之職務外，如兼任其他職務或兼任教學工作，均須依行政

程序事先申請核准，上學期兼課於6月底前提出申請，下學期兼課於前一年

12月底前提出申請，未依規定時間申請者，除有特殊原因，並經簽具申請表

奉核准外，不予核准兼課，申請表如附件。 

    本校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應

依本校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第三條及第六條規定，至與本校合

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行至少半年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

習或研究，未完成者，不得申請校外兼職或兼課。 

五、職員申請兼任職務，每人不得超過二個職務，其兼職費依「軍公教人員兼職

費支給表」發給。  

    本校教師兼任領有兼職費之兼職數目以六個為限，兼任行政職務教師須依

「公務員服務法」及「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理辦法」辦

理，且教職員兼任校內之行政職務或兼任研究計畫主持人者不予計入。 

六、教職員兼任教學工作應於本校任職滿三年後始得申請，每週授課時數不得超

過四小時，如係使用上班時間應依規定請假。 

七、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兼職或兼課應不予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者。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良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職員形象之虞。  

   （五）有洩漏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利益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利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或行政中立之虞。  

   （十）有危害教職員安全或健康之虞。  

   （十一）經學校核准正在全時進修之人員。  

   （十二）上級法令有其他管制或限制規定者。  

    本校應就教師之兼職進行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八、本校教職員違反法令規定在外兼職或兼課，如經查證屬實者，教師送教評會

依教師相關法令規定處理，職員送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依公務人員相關法

令處理。對於兼職兼課之准否有爭議者，亦同。  

九、教師兼職期間超過半年，且有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第十二點

所定情形之一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本校應與該兼職機構訂定契約，並依

兼職態樣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條款，收取學術回饋金；其收取標準每年不得

少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本校支領之薪給總額(本俸＋ 學術研究費)。其收取

約定事宜及申請手續，由本校研究發展處另定之。  

十、本校校聘人員之兼職兼課準用本要點之規定辦理。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教職員兼職兼課申請及審核要點第四點、第六點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四、 

本校教職員除法定之職務

外，如兼任其他職務或兼任

教學工作，均須依行政程序

事先申請核准，上學期兼課

於 6月底前提出申請，下學期

兼課於前一年 12月底前提出

申請，未依規定時間申請者，

除有特殊原因，並經簽具申

請表奉核准外，不予核准兼

課，申請表如附件。 

本校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

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

專業及技術教師，應依本校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

施辦法第三條及第六條規

定，至與本校合作機構或與

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

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

有關之研習或研究，未完成

者，不得申請校外兼職或兼

課。 

四、 

本校教職員除法定之職務

外，如兼任其他職務或兼任

教學工作，均須依行政程序

事先申請核准，申請表如附

件。 

一、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

核計及兼課相關要點討

論會議」決議辦理，增訂

教師申請校外兼課，上

學期須於 6 月底前提出

申請，下學期須於前一

年 12月底前提出申請。 

二、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二十六條及本校教師進

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

辦法第三條及第六條規

定，本校教師每任教滿

六年為一週期，應至與

本校合作機構或與任教

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

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

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

者，未符合上開規定者，

不得提出校外兼職兼課

申請。 

六、 

教職員兼任教學工作應於本

校任職滿三年後始得申請，

每週授課時數不得超過四小

時，如係使用上班時間應依

規定請假。 

六、 

教職員兼任教學工作，每週

授課時數不得超過四小時，

如係使用上班時間應依規定

請假。 

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

及兼課相關要點討論會議」

決議辦理，增訂教職員兼任

教學工作應於本校任職滿三

年後始得申請。 

 


